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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 城 市 财 政 局
聊 城 市 公 安 局
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聊财采〔2023〕20 号

聊城市财政局 聊城市公安局
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3 年

全市政府采购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市直各部门（单

位）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市场秩序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提

升政府采购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，根据《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

公安厅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23年全省政府采购专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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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鲁财采〔2023〕21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

组织开展 2023 年全市政府采购专项整治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整治范围

主要针对全市范围内2022年 1月 1日以来实施的政府采购

项目开展专项整治。检查对象为采购代理机构（包括集中采购

机构、社会代理机构）。涉及相关问题线索可延伸至采购人、评

审专家、供应商等采购主体，必要时可追溯至以前年度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

款、代理机构乱收费、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、供应商围标串标

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。重点整治以下内容：采购人倾

斜照顾本地企业，以注册地、所有制形式、组织形式、股权结

构、投资者国别、经营年限、经营规模、财务指标、产品或服

务品牌等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；代理机构违

规收费、逾期不退还保证金；供应商提供虚假的检测报告、认

证证书、合同业绩、中小企业声明函、制造商授权函等材料谋

取中标；供应商成立多家公司围标串标，投标文件相互混装、

异常一致，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，投标保证金从同一账户转

出等恶意串通行为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专项整治工作坚持问题导向、协同共治、标本兼治的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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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部门协同、省市县三级联动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。财政

部门牵头组织对政府采购活动开展检查，市财政局负责对市级

政府采购活动开展重点检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对辖区内采

购活动实施检查。检查中发现的虚假检测认证报告线索移送市

场监管部门核实，情况属实的，由财政部门依法作出处罚；对

供应商串通投标，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，移送公安部门处理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免予刑事处

罚，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由财政部门依法作出处罚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开展自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依据检查任务，向被检

查采购代理机构送达书面检查通知。相关采购代理机构根据通

知要求进行自查，形成自查报告，并整理相关项目资料，一并

报送财政部门。

（二）书面审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对采购代理机构提交的

有关材料进行书面审查，初步梳理项目中存在的“四类”违法

违规问题。

（三）现场检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书面审查情况，进

一步对采购代理机构等采购主体实施现场检查，调阅相关资料，

询问有关人员，与代理机构做好沟通，由采购代理机构签字盖

章确认工作底稿。

（四）处理处罚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会同公安、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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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对检查中发现的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的违法

犯罪线索进行延伸检查，核实相关情况，依职权对违法违规行

为作出处理处罚并依法公开。

（五）汇总报告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负责汇总形成专项

整治工作报告，总结典型案例和先进工作经验，查找问题及不

足，探索建立长效治理机制，相关报告抄送同级公安部门和市

场监管部门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注重整治实效。各级财政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

要充分认识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把各项整治措施落到实处，切实建立长效工作协调机

制，推动整治工作平稳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公安部门、

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形成监管合力，统筹本地区专项整

治工作安排，压实压紧工作任务。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各

尽其责，加强协作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注重信息报送。建立问题反馈和通报机制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每两周将有关整治工作进展、典型案例和遇到的新问题、

新情况报送市财政局，市财政局汇总全市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

况，每两周向省财政厅报送有关情况。





— 6 —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聊城市财政局 2023 年 12 月 22 日印发


